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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的公司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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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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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依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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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声明

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

，

并不包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

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备查文件的查阅方式为

：

公司名称

：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地址

：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工业园进业二路四号

，

电话

：

０７５７－８７７４４９８４

，

传真

：

０７５７－８７７４４９８４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对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

、

完整

。

交易对方及募集配套资金特定对象已出具承诺

，

保证其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

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和核准

。

审批机关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

均

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

；

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

，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

、

律师

、

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

释 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

，

除非文中另有所指

，

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

一

、

一般释义

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盛路通信 指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重组、本次交易 指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

式购买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南京恒电、标的公司 指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南京恒电

１００％

的股权

交易对方、补偿义务人 指

南京恒电本次交易前的全部

３４

名股东，即杨振锋、孙小航、吕继、李益兵、钟玮等

３４

名自

然人

石河子国杰 指 石河子国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筑诚载波 指

南京筑诚载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原名为南京筑诚载波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完成名称及经营范围的工商变更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指

公司与交易对方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８

日签署的《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恒

电电子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利润补偿协议》 指

公司与补偿义务人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８

日签署的《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

恒电电子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公司与杨华、郭依勤、杨振锋、孟立坤、石河子国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６

日签署的《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股份认购

协议》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扣非后的

净利润

指

由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专项审计报告确定的经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非经常性损益指《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的定义

审计基准日、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书摘要 指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重大重组管理办法》、《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非公开发行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合正电子 指 深圳市合正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 指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华为技术 指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 指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信建投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律师事务所 指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评估机构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最近两年、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交割日 指 标的资产办理完毕过户至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

完成日 指 股份登记机构依法将目标股份登记在交易对方名下之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二、专业释义

微波 指

频率为

３００ＭＨｚ～３００ＧＨｚ

、波长在

０．１

厘米

～１

米之间的电磁波，是分米波、厘米波、毫米波的统

称

微波混合集成电路 指

用厚膜技术或薄膜技术将各种微波功能电路制作在适合传输微波信号的介质上，然后将分立

有源元件安装在相应位置上组成微波集成电路

微组装技术 指

以微电子技术、高密度组装技术和微焊接技术为基础的综合组装工艺技术，即在多层布线基

板上，按照电原理图，将微电子器件及微型综合元件装装成电子硬件的一种工艺技术

信噪比 指 电子设备或者电子系统中信号与噪声的比例

波导转换 指 实现波导与同轴或微带等传输线的转换

空气同轴 指 介质为空气的同轴传输线

ＭＣＭ

指

多芯片组件，是在高密度多层互连基片上，采用微焊接和封装工艺把构成电子电路的各种微

型元器件（集成电路裸芯片及片式元器件）组装起来，形成高密度、高性能、高可靠、立体结构

的微电子产品的合性技术

中频 指 微波收发机中，高频信号经过变频而获得的一种信号

阻抗匹配 指

微波信号在传输线上到达负载点时不会有信号反射回源点，从而得到最大功率输出的一种状

态

增益 指 对元器件、电路、设备或系统的电流、电压或功率增加的程度

相位 指

描述信号波形变化的度量，通常以度（角度）作为单位，也称作相角。是对于一个波，特定的时

刻在它循环中的位置：一种它是否在波峰、波谷或它们之间的某点的标度

ＭＥＭＳ

技术 指

微机电系统，也叫做微电子机械系统、微系统、微机械等，是在微电子技术（半导体制造技术）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融合了光刻、腐蚀、硅微加工、非硅微加工和精密机械加工等技术制作的

高科技电子机械器件

本报告书摘要中所列出的汇总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与根据本报告书摘要中所列示的相关单项数据计算

得出的结果略有差异

，

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

而非数据错误

。

重大事项提示

一

、

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包括两部分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公司与杨振锋

、

孙小航

、

吕继

、

李益兵

、

钟玮等

３４

名自然人签署了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公司与杨振锋

、

孙小航

、

吕继

、

李益兵

、

钟玮等

３４

名自然人签署了

《

利润补偿协

议

》。

公司拟以

７５

，

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向杨振锋

、

孙小航

、

吕继

、

李益兵

、

钟玮等

３４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

合计持有的南京恒电

１００％

的股权

；

同时

，

公司拟向杨华

、

郭依勤

、

杨振锋

、

孟立坤

、

石河子国杰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

２６

，

６８０

万元

，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１００％

；

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购买标的资产的现

金对价

、

支付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费用

、

偿还标的公司所欠关联方款项

、

合正电子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车载智能屏

互联系统产业化及技术改造项目

、

标的公司运营资金安排

。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

最终配套融资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持有南京恒电

１００％

股权

，

将扩大公司军工电子板块收入规模

，

强化公司在军工领域

的业务布局

，

通过优势互补

，

发挥双方在技术研发

、

产业链

、

市场渠道等方面的协同效应

，

提升公司价值

，

增强盈利

能力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

二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借壳上市

（

一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单位

：

万元

项目 盛路通信 南京恒电 交易金额

南京恒电相关指标的选取标

准

财务指标

占比

资产总额

１５１

，

９０８．２０ １２

，

３９６．４３ 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３７％

资产净额

１２３

，

１０４．１６ ６

，

１００．９２ 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９２％

营业收入

５２

，

５９６．７８ ９

，

０６０．２８ － ９

，

０６０．２８ １７．２３％

注

：

在计算财务指标占比时

，

盛路通信及南京恒电的资产总额

、

资产净额和营业收入均取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４

年

度财务报表

，

净资产额为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

南京恒电的资产总额

、

资产净额指标根据

《

重大重组管理办法

》

的

相关规定

，

以本次交易的成交金额

７５

，

０００

万元为依据

。

根据

《

重大重组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

二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

《

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本次交易的

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之一杨华为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郭依勤为公司董事

。

因此

，

本次交易构成交联交易

。

本次交易已经盛路通信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董事会审议时

，

盛路通

信的关联董事已就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

（

三

）

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公司自上市以来未发生控制权变动的情形

，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杨华先生

。

本次交易前

，

杨华先生

持有公司

２０．３８％

股份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

），

杨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将

变为

１７．９９％

，

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因此

，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

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

三

、

本次重组支付方式

（

一

）

支付方式

根据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盛路通信将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

对价

。

具体支付情况如下

：

序号 交易对方 注册资本（元） 持股比例

因转让南京恒电股权而

获得的交易对价（元）

公司支付方式

现金（元） 股份（股）

１

杨振锋

２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０％ ２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

，

１８５

，

２４２

２

孙小航

１

，

９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１０００％ １８０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

４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７８１

，

７０６

３

吕继

１

，

１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４０００％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５６７

，

２５６

４

李益兵

１

，

０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８０００％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７８８

，

６２４

５

钟玮

７６８

，

０００．００ ９．６０００％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９３７

，

７４０

６

葛虎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６１

，

１８４

７

杨洁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６１

，

１８４

８

黄林锋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５００％ １

，

８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

，

２９６

９

顾小军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５００％ １

，

８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

，

２９６

１０

董自兵

１３

，

３３３．３３ ０．１６６７％ 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６

，

８６４

１１

邱莉莉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５００％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６９

，

１７８

１２

王颖慧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５００％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６９

，

１７８

１３

楼金芬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５００％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６９

，

１７７

１４

张婷婷

１０

，

６６６．６７ ０．１３３３％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１

，

４９１

１５

王俊

１０

，

６６６．６７ ０．１３３３％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１

，

４９１

１６

余媛媛

１０

，

６６６．６７ ０．１３３３％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１

，

４９１

１７

黄铭茜

１０

，

６６６．６７ ０．１３３３％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１

，

４９１

１８

储淑贤

１０

，

６６６．６７ ０．１３３３％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１

，

４９１

１９

沈磊

９

，

３３３．３３ ０．１１６７％ ８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３

，

８０５

２０

潘时辉

９

，

３３３．３３ ０．１１６７％ ８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３

，

８０５

２１

张旺

９

，

３３３．３３ ０．１１６７％ ８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３

，

８０５

２２

吕晨光

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６

，

１１８

２３

曾运华

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６

，

１１８

２４

施逍霞

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６

，

１１８

２５

孙红怡

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６

，

１１８

２６

刘剑

６

，

６６６．６７ ０．０８３３％ ６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４３２

２７

邵丽佳

６

，

６６６．６７ ０．０８３３％ ６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４３２

２８

王兰翔

５

，

３３３．３３ ０．０６６７％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７４６

２９

祁本峰

５

，

３３３．３３ ０．０６６７％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７４６

３０

徐辉

５

，

３３３．３３ ０．０６６７％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７４６

３１

徐浩

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００％ ３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３

，

０５９

３２

戎天旭

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００％ ３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３

，

０５９

３３

孙冬润

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００％ ３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３

，

０５９

３４

陈闯

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００％ ３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３

，

０５９

合计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３

，

６１２

，

６０５

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支付进度

，

详见

“

第七节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之

“

三

、

关于本次交易的支付方式

”。

（

二

）

股份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

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即

２８．６３

元

／

股

。

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

。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公司如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

除息事项

，

本次发行价格亦将

作相应调整

。

根据盛路通信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除权除息日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盛路通信以现有总股本

１７０

，

０８１

，

９３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２

股

，

因此本

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为

１３．０１

元

／

股

。

其中

，

调整后发行价格

＝

（

调整前发行价格

－

现金分

红

）

／

（

１＋

总股本变动比例

）

＝

（

２８．６３－０．０１

）

／

（

１＋１２０％

）

＝１３．０１

。

（

三

）

股份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募集配套资金除外

）

涉及的发行

Ａ

股股票数量合计为

２４

，

３６２

，

５５６

股

。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上市公司如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

除息事项

，

本次发行数量

亦将作相应调整

。

根据盛路通信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除权除息日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盛路通信以现有总股本

１７０

，

０８１

，

９３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２

股

，

因此本

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为

１３．０１

元

／

股

。

按照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１３．０１

元

／

股计算

，

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

（

募集配套资金除外

）

涉及的发行

Ａ

股股票数量合计为

５３

，

６１２

，

６０５

股

。

（

四

）

利润承诺

、

业绩补偿及对价调增

１

、

利润承诺期间

补偿义务人对公司的利润承诺期间为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

。

２

、

利润承诺

补偿义务人承诺

，

南京恒电在利润承诺期间净利润具体如下

：

序号 项目 金额

１ ２０１５

年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 ２０１６

年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３ ２０１７

年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

７

，

２００．００

万元

３

、

承担利润补偿义务或获得对价调增金额的主体

（

１

）

补偿义务人各自按照如下比例承担利润补偿义务或获得对价调增金额

：

序号 姓名 承担的利润补偿义务或获得对价调增金额比例

１

杨振锋

３４．００％

２

孙小航

２４．１０％

３

吕继

１４．４０％

４

李益兵

１２．８０％

５

钟玮

９．６０％

６

葛虎

１．００％

７

杨洁

１．００％

８

黄林锋

０．２５％

９

顾小军

０．２５％

１０

董自兵

０．１７％

１１

邱莉莉

０．１５％

１２

王颖慧

０．１５％

１３

楼金芬

０．１５％

１４

张婷婷

０．１３％

１５

王俊

０．１３％

１６

余媛媛

０．１３％

１７

黄铭茜

０．１３％

１８

储淑贤

０．１３％

１９

沈磊

０．１２％

２０

潘时辉

０．１２％

２１

张旺

０．１２％

２２

吕晨光

０．１０％

２３

曾运华

０．１０％

２４

施逍霞

０．１０％

２５

孙红怡

０．１０％

２６

刘剑

０．０８％

２７

邵丽佳

０．０８％

２８

王兰翔

０．０７％

２９

祁本峰

０．０７％

３０

徐辉

０．０７％

３１

徐浩

０．０５％

３２

戎天旭

０．０５％

３３

孙冬润

０．０５％

３４

陈闯

０．０５％

合计

１００．００％

（

２

）

杨振锋

、

孙小航

、

吕继

、

李益兵

、

钟玮对本协议所约定补偿义务人需履行的利润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

４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的补偿或对价调增机制

公司

、

补偿义务人经友好协商

，

一致同意根据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利润承诺完成情况进行补偿或调增交

易对价

：

（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补偿金额的确定与结算

①

若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任一会计年度出现南京恒电实际实现扣非后的净利润未达到当年利润承诺但高于当

年利润承诺的

９０％

（

不包括本数

）

时

，

当年补偿金额如下

：

当年补偿金额

＝

（

截至当期期末南京恒电累计承诺扣非后净利润

—

截至当期期末南京恒电累计实现扣非后净

利润

）—

以前年度补偿金额

公司应在南京恒电当年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出具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

，

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支付上述补偿金

额

，

补偿义务人应在收到公司通知后

６０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

（

包括银行转账

）

方式支付给公司

。

②

若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任一会计年度出现南京恒电实际实现扣非后的净利润不足当年利润承诺的

９０％

（

包括

本数

），

启动特别补偿措施

，

当年补偿金额如下

：

当年补偿金额

＝

（

截至当期期末南京恒电累计承诺扣非后净利润

—

截至当期期末南京恒电累计实现扣非后净

利润

）

÷

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累计承诺扣非后净利润

×

本次交易价格

—

以前年度补偿金额

在此情形下

，

补偿义务人须优先以取得的公司股份进行补偿

，

不足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方式一次性补足

。

公司应在当年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

，

以人民币

１．００

元总价注销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

份

，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

当年补偿金额

÷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

，

并以书面方式通知补偿义务人

。

补偿义务人取得的公司

股份总数不足补偿的部分

，

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补偿

。

（

２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对价调增金额的确定与结算

①

若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累计完成扣非后的净利润超过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累计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在

１０％

（

包括本数

）

以内

，

公司向补偿义务人支付的对价调增金额如下

：

对价调增金额

＝

（

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累计实现扣非后净利润

—

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累计承诺扣非

后净利润

）

÷２

②

若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累计完成扣非后的净利润超过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累计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在

１０％

（

不包括本数

）

以上

，

公司向补偿义务人支付的对价调增金额如下

：

对价调增金额

＝

（

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累计实现扣非后净利润

—

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累计承诺扣非

后净利润

）

÷

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累计承诺扣非后净利润

×

本次交易价格

上述对价调增金额最高不超过本次交易对价的

２５％

。

③

对价调增金额的结算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对价调增金额支付进度取决于南京恒电在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累计向公司分红情况

（

在不影

响南京恒电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

公司同意

，

南京恒电在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应尽最大能力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分红

，

但每年分红规模最大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

具体支付进度约定如下

：

Ａ

、

截至南京恒电

２０１７

年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出具日

，

若南京恒电在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累计向公司分红且

支付分红款达到对价调增金额

，

则补偿义务人应在南京恒电

２０１７

年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出具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

内

，

书面通知公司支付上述对价调增金额

，

公司应在收到补偿义务人通知后

２０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

（

包括银行转账

）

方式一次性支付给补偿义务人

；

Ｂ

、

截至南京恒电

２０１７

年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出具日

，

若南京恒电在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累计向公司分红且

支付分红款低于对价调增金额

，

则公司向补偿义务人分期支付对价调增金额

：

ａ

、

补偿义务人应在南京恒电

２０１７

年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出具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

，

书面通知公司支付对价调

增金额

，

具体支付的金额以南京恒电在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直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出具日期间累计向

公司支付分红金额为准

，

公司应在收到补偿义务人通知后

２０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

（

包括银行转账

）

方式一次性支付

给补偿义务人

；

ｂ

、

若南京恒电在

２０１７

年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出具日后陆续向公司分红并支付相应分红款

，

补偿义务人应根

据分红规模

，

在南京恒电支付分红款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公司补充支付剩余对价调增金额

，

直至

２０１５

年

～

２０１７

年对价调增金额支付完毕

。

公司应在收到补偿义务人通知后

２０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

（

包括银行转账

）

方式一次

性支付给补偿义务人

。

关于南京恒电不同业绩情形下对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补偿或对价调增结果的测算如下

：

单位

：

万元

情形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情形

１

：

２０１５

年

－

２０１７

年每年完成

利润承诺数的

９５％

交易对方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

５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７

，

２００

当年实际实现扣非后的净利润

４

，

７５０ ５

，

７００ ６

，

８４０

当年补偿金额

２５０ ３００ ３６０

对价调增金额

－

备注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任一会计年度未达到当年利润承诺但高于当年利润

承诺的

９０％

，则以现金支付补偿金额

情形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情形

２

：

２０１５

年

－

２０１７

年每年完成

利润承诺数的

８５％

交易对方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

５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７

，

２００

当年实际实现扣非后的净利润

４

，

２５０ ５

，

１００ ６

，

１２０

当年补偿金额

３

，

０９１ ３

，

７０９ ４

，

４５１

对价调增金额

－

备注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任一会计年度未达到当年利润承诺的

９０％

， 则优先

以股份支付补偿金额

情形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情形

３

：

２０１５

年

－

２０１７

年每年完成

利润承诺数的

１０５％

交易对方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

５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７

，

２００

当年实际实现扣非后的净利润

５

，

２５０ ６

，

３００ ７

，

５６０

当年补偿金额

－ － －

对价调增金额

４５５

备注

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累计完成扣非后的净利润未超过

２０１５

年

～

２０１７

年累计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的

１０％

情形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情形

４

：

２０１５

年

－

２０１７

年每年完成

利润承诺数的

１１５％

交易对方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

５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７

，

２００

当年实际实现扣非后的净利润

５

，

７５０ ６

，

９００ ８

，

２８０

当年补偿金额

－ － －

对价调增金额

１１

，

２５０

备注

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累计完成扣非后的净利润超过

２０１５

年

～

２０１７

年累计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的

１０％

５

、

市场上已完成的部分重大资产重组补偿及对价调整条款的约定

重大资产

重组内容

交易定

价原则

业绩补偿约定 对价调增约定

华谊嘉信收购东

汐广告

４９％

股权

（

２０１３

年交割完

成）

参考收

益法评

估结果

若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则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

（截至承诺期每

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

－

截至承诺期每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

÷

承诺期

承诺净利润总和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本次发行价格

－

已补偿股份数

东汐广告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实际净

利润超过承诺净利润，差额超过

８１０．２０

万元，拟购买东汐广告

４９％

股权的价格调高

２

，

１５５．３６

万元

蓝色光标收购博

杰广告

８９％

的股

权（

２０１３

年交割

完成）

参考收

益法评

估结果

若博杰广告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任何一年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

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利润，且较前一年度实际利润增长率不为负，则应补

偿股份数量

＝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利润

－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利

润）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累计承诺利润总和

×

拟购买资产价格

÷

发

行价格

×８９％－

已补偿现金总金额

÷

发行价格

－

已补偿股份数量；

若博杰广告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任何一年截至当期期末累计

实际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利润，且较前一年度实际利润增长率为负，应补

偿股份数按如下计算方式高者为准：（

１

）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

＝

（拟购买资

产价格

－

当期调整后的拟购买资产价格

－

已补偿现金）

÷

发行价格

－

已补偿

股份总数；（

２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利润

－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利

润）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累计承诺利润总和

×

拟购买资产价格

÷

发

行价格

×８９％－

已补偿现金总金额

÷

发行价格

－

已补偿股份数量

若博杰广告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实际

净利润超过承诺净利润，差额超过

６

，

７４３

万元、 但低于

１３

，

９００

万元：

拟购买博杰广告

８９％

股权的价格

调高

１７

，

６２２

万元；

若博杰广告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

实际净利润超过承诺净利润，差额

超过

１３

，

９００

万元、 但低于

２１

，

４８５

万元，拟购买博杰广告

８９％

股权的

价格调高

２４

，

０３０

万元；

若博杰广告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

实际净利润超过承诺净利润，差额

超过

２１

，

４８５

万元， 拟购买博杰广

告

８９％

股权的价格调高

４０

，

０５０

万

元

东方精工收购

Ｆｏｓｂｅｒ６０％

股权

（

２０１４

年完成交

割）

参考收

益法评

估结果

如果“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任一年度经调整的净利润”高于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任一年度“业绩承诺”的

８０％

但低于

１００％

，应补偿金额

＝

（当年的“业绩

承诺”–当年“经调整的净利润”）

×

（

１／３

）

×９．７×６０％ ＋

“累计利息”；

如果“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任一年度经调整的净利润”高于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任一年度“业绩承诺”的

５０％

但低于

８０％

，应补偿金额

＝

（当年的

“业绩承诺”–当年的“经调整的净利润”）

×

（

１／３

）

×９．７×６０％×１．１＋

“累计利

息”；

如果“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任一年度经调整的净利润”低于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任一年度“业绩承诺”的

５０％

，应补偿金额

＝

（当年的“业绩承诺”

–当年的“经调整的净利润”）

×

（

１／３

）

×９．７×６０％×１．２＋

“累计利息”

Ｆｏｓｂｅｒ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任意年度实

际净利润超过承诺净利润，当年对

价调整金额

＝

（“当年经调整的净利

润”–该财务年度的“业绩承诺”）

×

（

１／３

）

×９．７×６０％

；最高对价调整金

额

１

，

９２０

万欧元

盛路通信收购合

正电子

１００％

股权

（

２０１４

年完成交

割）

参考收

益法评

估结果

若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任一会计年度出现合正电子实际实现扣非后的净

利润未达到当年利润承诺但高于当年利润承诺的

９０％

（不包括本数）时，

当年补偿金额

＝

合正电子承诺当年扣非后的净利润

－

合正电子当年实际

实现扣非后的净利润；

若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任一会计年度出现合正电子实际实现扣非后

的净利润不足当年利润承诺的

９０％

（包括本数）， 启动特别补偿措施，当

年补偿金额

＝

（合正电子承诺当年扣非后的净利润

－

合正电子当年实际实

现扣非后的净利润）

÷

合正电子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累计承诺扣非后的净利

润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

若合正电子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累计

完成扣非后的净利润超过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累计承诺扣非后的净

利润的

１０％

，则对价调整金额

＝

（合

正电子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累计完成

扣非后的净利润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

累计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累计承诺扣非后的净

利润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

在参照已完成的部分重大资产重组补偿及对价调整条款约定的基础上

，

为客观反映南京恒电的实际价值

，

公

司与本次交易补偿义务人设定了相应的补偿及对价调整机制

。

６

、

本次交易中对价调整的会计处理

对于对价调整安排的会计处理

，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

购买方应当将合并协议约定的或有对价作为企业合

并转移对价的一部分

，

按照其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计入企业合并成本

。

根据

《

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案例解

析

》（

证监会会计部

）、《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２０１０

》

等相关规定

，

上市公司应做如下会计处理

：

（

１

）

在购买日

，

上市公司应当对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标的公司可能实现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准

）

进行合理估计

，

并按照该最佳估计金额计算应支付的对价调整金额

，

作

为该项或有对价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

，

据此确认为预计负债

，

计入合并成本

。

（

２

）

公司在购买日后

１２

个月内根据出现对购买日已存在情况的新的或者进一步证据而需要调整或有对价的

，

应视同在购买日发生

，

进行追溯调整

，

同时对以暂时性价值为基础提供的比较报表信息

，

也应进行相关的调整

。

但在基于被购买方购买日后的实际盈利情况而调整对价的安排中

，

该或有对价的变化不属于计量期间的调

整

，

即使该变化发生在购买日后

１２

个月内

，

也不应再对商誉的金额进行调整

。

（

３

）

购买日后发生的或有对价变化或调整

，

根据标的公司实际实现净利润情况对预计负债余额进行调整并计

入当期损益

。

（

４

）

公司在购买日后的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

，

都需要进行

：

①

商誉减值测试

，

商誉一经减值

，

不得冲回

；

②

测试或有对价计量的准确性

，

以及测试或有对价公允价值的变动情况

，

或有对价计量差异及或有对价公允

价值的变动将直接计入公司当期损益

（

或有对价支付完毕后

，

将停止测试

）。

７

、

关于

２０１７

年末减值测试

在

２０１７

年度结束时

，

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

并在南京恒电

２０１７

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

如果期末减值额大于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累计补偿

金额

，

则补偿义务人应优先以股份进行另行补偿

，

另行补偿的股份数量

＝

（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累

计补偿金额

）

÷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

。

补偿义务人取得的公司股份总数不足补偿的部分

，

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补偿

。

公司应在

２０１７

年会计年度审计报告

、

减值测试报告均出具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

，

按照本条前款约定

确定以人民币

１．００

元总价注销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份

，

并以书面方式通知补偿义务人

。

补偿义务人取得的公司

股份总数不足补偿的部分

，

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补偿

。

８

、

净利润的确定

标的资产交割完毕后

，

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各会计年度进行审计

。

标的

公司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各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以经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为准

。

（

五

）

股份锁定期

根据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的约定

，

杨振锋

、

孙小航

、

吕继

、

李益兵

、

钟玮等

３４

名自然人以其持

有的南京恒电股权认购本次发行的盛路通信股票限售期如下

：

序号 交易对方 以持有的南京恒电股权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限售期

１

杨振锋

１

、若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承诺净利润，或者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

利润，但已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以持有南京恒电股权认购而取得的盛路通信

３０％

的股份扣除已

补偿股份（若有）的数量，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后可以解禁；

２

、若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不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或者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但已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以持

有南京恒电股权认购而取得的盛路通信剩余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可以解禁

２

孙小航、吕继、李益兵、钟玮

１

、若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承诺净利润，或者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

利润，但已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以持有南京恒电股权认购而取得的盛路通信

３０％

的股份扣除已

补偿股份（若有）的数量，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后可以解禁；

２

、若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不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或者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但已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以持有南京恒电股

权认购而取得的盛路通信累计

６０％

的股份扣除已补偿股份（若有）的数量，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二

十四个月后可以解禁；

３

、若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不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或者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但已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以持

有南京恒电股权认购而取得的盛路通信剩余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可以解禁

３

葛虎、杨洁、黄林锋、顾小

军、董自兵、邱莉莉、王颖

慧、楼金芬、张婷婷、王俊、

余媛媛、黄铭茜、储淑贤、沈

磊、潘时辉、张旺、吕晨光、

曾运华、施逍霞、孙红怡、刘

剑、邵丽佳、王兰翔、祁本

峰、徐辉、徐浩、戎天旭、孙

冬润、陈闯

以持有南京恒电股权认购而取得的盛路通信全部股份扣除已补偿股份（若有）的数量，自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可以解禁

注

１

：

根据

《

重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四十六条规定

，

特定对象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

自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

，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１

、

特定对象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

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

；

２

、

特定对象通过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取得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

３

、

特定对象取得本

次发行的股份时

，

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

；

鉴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无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或关联人

，

且不会构成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

因此

，

除部分交易对方拥有标的资产权益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对应股份需锁定

３６

个月外

，

其余交易对方对应股份锁定期为

１２

个月

；

注

２

：

杨振锋持有标的资产

３４％

股权

，

其中

１０％

股权持有时间超过

１２

个月

，

２４％

股权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取得

，

持有

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

，

因此

，

杨振锋持有标的资产

２４％

股权对应的上市公司股份需锁定

３６

个月

。

按比例测算

，

杨振锋

取得的盛路通信

３０％

的股份

（

对应盛路通信

５

，

７５５

，

５７２

股

）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后可以解禁

，

剩余股份

（

对应盛路通信

１３

，

４２９

，

６７０

股

）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方可解禁

；

注

３

：

孙小航

、

吕继

、

李益兵

、

钟玮合计持有标的资产

６０．９０％

股权

，

其中仅孙小航持有标的资产

０．１０％

股权持有

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

，

其余股权持有时间均超过

１２

个月

。

因此

，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达成的协议

，

孙小航

、

吕继

、

李益

兵

、

钟玮取得的盛路通信

３０％

的股份

（

对应盛路通信

９

，

６２２

，

５９７

股

）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后可以解禁

，

另外

３０％

的股份

（

对应盛路通信

９

，

６２２

，

５９７

股

）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后可以解禁

，

剩余股份

（

对应盛

路通信

１２

，

８３０

，

１３２

股

）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可以解禁

；

注

４

：

葛虎

、

杨洁

、

黄林锋

、

顾小军

、

董自兵

、

邱莉莉

、

王颖慧

、

楼金芬

、

张婷婷

、

王俊

、

余媛媛

、

黄铭茜

、

储淑贤

、

沈

磊

、

潘时辉

、

张旺

、

吕晨光

、

曾运华

、

施逍霞

、

孙红怡

、

刘剑

、

邵丽佳

、

王兰翔

、

祁本峰

、

徐辉

、

徐浩

、

戎天旭

、

孙冬润

、

陈闯

为标的公司员工股权激励对象

，

合计持有标的资产

５．１０％

股权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取得

，

持有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

。

因此

，

上述交易对方取得的盛路通信股份

（

对应盛路通信

２

，

３５２

，

０３７

股

）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方可解禁

。

四

、

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本次交易公司拟向特定对象杨华

、

郭依勤

、

杨振锋

、

孟立坤

、

石河子国杰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拟募集

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６

，

６８０

万元

，

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

但最终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成功与否

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

（

一

）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即

２８．６３

元

／

股

。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公司如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

根据盛路通信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除权除息日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盛路通信以现有总股本

１７０

，

０８１

，

９３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２

股

，

因此本

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为

１３．０１

元

／

股

。

其中

，

调整后发行价格

＝

（

调整前发行价格

－

现金分红

）

／

（

１＋

总

股本变动比例

）

＝

（

２８．６３－０．０１

）

／

（

１＋１２０％

）

＝１３．０１

。

（

二

）

发行数量

上市公司拟向杨华

、

郭依勤

、

杨振锋

、

孟立坤

、

石河子国杰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６

，

６８０

万元

，

不

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１００％

。

按照发行价格

２８．６３

元

／

股计算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

数量不超过

９

，

３１８

，

８９６

股

。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如发行价格因公司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做相应调整

时

，

发行数量亦作相应调整

。

根据盛路通信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除权除息日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盛路通信以现有总股本

１７０

，

０８１

，

９３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２

股

，

因此本

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为

１３．０１

元

／

股

。

按照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１３．０１

元

／

股计算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涉及的发行

Ａ

股股票数量合计为

２０

，

５０７

，

３０２

股

。

（

三

）

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上市公司拟向杨华

、

郭依勤

、

杨振锋

、

孟立坤

、

石河子国杰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６

，

６８０

万元

，

不

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１００％

。

按照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１３．０１

元

／

股计算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

股份发行数量不超过

２０

，

５０７

，

３０２

股

，

其中杨华认购不超过

４

，

４０１

，

２３０

股

，

郭依勤认购不超过

３

，

９６１

，

１０７

股

，

杨振锋

认购不超过

３

，

２９６

，

６１８

股

，

孟立坤认购不超过

２

，

２００

，

６１５

股

，

石河子国杰认购不超过

６

，

６４７

，

７３２

股

。

杨华

、

郭依勤

、

杨振锋

、

孟立坤

、

石河子国杰最终认购数量及金额将根据本次交易最终所确认的募集配套资金

规模进行相应调整

。

（

四

）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用途如下

：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１

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

５

，

２５０

２

支付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费用

１

，

５００

３

偿还标的公司所欠关联方款项

２

，

９３０

４

合正电子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车载智能屏互联系统产业化及技术改造项目

５

，

０００

５

标的公司运营资金安排

１２

，

０００

合计

２６

，

６８０

（

五

）

股份锁定期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

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五

、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简要介绍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

“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５１９

号

”《

评估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南京恒电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６

，

１００．９２

万元

，

采用收益法对南京恒电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７５

，

１５９．６３

万元

，

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

６９

，

０５８．７１

万元

，

增值率为

１

，

１３１．９４％

；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值为

９

，

４２３．４８

万元

，

评估增

值

３

，

３２２．５６

万元

，

增值率为

５４．４６％

；

最终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

评估结果为

７５

，

１５９．６３

万元

。

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

，

确定南京恒电

１００％

股权的作价为

７５

，

０００

万元

。

六

、

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影响的简要介绍

（

一

）

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后

，

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

１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

，

配套融资完成之前

股东名称

发行前（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股权比例（

％

） 持股数量（股） 股权比例（

％

）

杨华

７６

，

２５３

，

８５２ ２０．３８％ ７６

，

２５３

，

８５２ １７．８２％

李再荣

５７

，

６２３

，

３７１ １５．４０％ ５７

，

６２３

，

３７１ １３．４７％

何永星

５３

，

９１１

，

４８８ １４．４１％ ５３

，

９１１

，

４８８ １２．６０％

罗剑平

２５

，

８３０

，

５０８ ６．９０％ ２５

，

８３０

，

５０８ ６．０４％

郭依勤

２５

，

３９９

，

９７７ ６．７９％ ２５

，

３９９

，

９７７ ５．９４％

杨振锋

－ － １９

，

１８５

，

２４２ ４．４８％

孙小航

－ － １２

，

７８１

，

７０６ ２．９９％

吕继

－ － ７

，

５６７

，

２５６ １．７７％

李益兵

－ － ６

，

７８８

，

６２４ １．５９％

钟玮

－ － ４

，

９３７

，

７４０ １．１５％

杨洁等

２９

人

－ － ２

，

３５２

，

０３７ ０．５５％

其他社会公众股

１３５

，

１６１

，

０５０ ３６．１２％ １３５

，

１６１

，

０５０ ３１．５９％

合计

３７４

，

１８０

，

２４６ １００％ ４２７

，

７９２

，

８５１ １００％

注

：

为准确反映发行前及发行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对比情况

，

发行前采用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后的股本结构测算

。

２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配套融资均完成后

本次配套融资拟向杨华

、

郭依勤

、

杨振锋

、

孟立坤

、

石河子国杰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２６

，

６８０

万元

，

按照发行

上限计算

，

发行股份数量合计为

２０

，

５０７

，

３０２

股

，

其中杨华认购不超过

４

，

４０１

，

２３０

股

，

郭依勤认购不超过

３

，

９６１

，

１０７

股

，

杨振锋认购不超过

３

，

２９６

，

６１８

股

，

孟立坤认购不超过

２

，

２００

，

６１５

股

，

石河子国杰认购不超过

６

，

６４７

，

７３２

股

。

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配套融资完成后股本结构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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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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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以

现场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六日以电话或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

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

。

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

，

实到董事

７

人

，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

关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杨华先生主持

，

会议经举手表决

，

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以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规定

＞

的议案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等法

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

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规定

，

经自

查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条件

。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因本公司控股股东

、

董事长杨华及董事郭依勤认购本次配套融资所发行股份

，

所以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关

联董事杨华

、

董事郭依勤回避表决

。

二

、

逐项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

＜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

的议案

》

本次交易包括两部分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本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

向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南京恒电

”）

的

３４

名股东杨振

锋

、

孙小航

、

吕继

、

李益兵

、

钟玮

、

葛虎

、

杨洁

、

黄林锋

、

顾小军

、

董自兵

、

张婷婷

、

王俊

、

沈磊

、

潘时辉

、

张旺

、

吕晨光

、

曾

运华

、

刘剑

、

王兰翔

、

祁本锋

、

徐浩

、

邱莉莉

、

王颖慧

、

楼金芬

、

余媛媛

、

黄铭茜

、

储淑贤

、

施逍霞

、

邵丽佳

、

徐辉

、

戎天旭

、

孙红怡

、

孙冬润

、

陈闯

，

购买其所持有的南京恒电合计

１００％

的股权

；

同时

，

本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杨

华

、

杨振锋

、

郭依勤

、

孟立坤及石河子国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２６

，

６８０

万元

，

募集

资金总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已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

最终配套融资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

与会董事逐项审议了本次重组方案的主要内容

：

１

、

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为杨振锋

、

孙小航等

３４

名自然人持有的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合计

１００％

的股权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２

、

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

发行对象为杨振锋

、

孙小航等南京恒电

３４

名股

东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

发行对象为杨华

、

杨振锋

、

郭依勤

、

孟立坤及石河子国杰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本公司董事长

、

控股股东杨华

、

董事郭依勤将参与本次配套融资的股份认购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关联董事杨华

、

郭依勤回避表决

。

３

、

标的资产的估值及交易价格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

“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５１９

号

”《

评估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南京恒电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６

，

１００．９２

万元

，

采用收益法对南京恒电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７５

，

１５９．６３

万

元

，

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

６９

，

０５８．７１

万元

，

增值率为

１

，

１３１．９４％

；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值为

９

，

４２３．４８

万元

，

评估

增值

３

，

３２２．５６

万元

，

增值率为

５４．４６％

；

最终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

评估结果为

７５

，

１５９．６３

万元

。

在上述评估结果的基础上

，

经各方协商确定

，

本次交易南京恒电

１００％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７５

，

０００

万元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４

、

支付方式

根据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盛路通信将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

对价

。

具体支付情况如下

：

序号 交易对方 注册资本（元） 持股比例

因转让南京恒电股权而

获得的交易对价（元）

公司支付方式

现金（元） 股份（股）

１

杨振锋

２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０％ ２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

，

１８５

，

２４２

２

孙小航

１

，

９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１０００％ １８０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

４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７８１

，

７０６

３

吕继

１

，

１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４０００％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５６７

，

２５６

４

李益兵

１

，

０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８０００％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７８８

，

６２４

５

钟玮

７６８

，

０００．００ ９．６０００％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９３７

，

７４０

６

葛虎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６１

，

１８４

７

杨洁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６１

，

１８４

８

黄林锋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５００％ １

，

８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

，

２９６

９

顾小军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５００％ １

，

８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

，

２９６

１０

董自兵

１３

，

３３３．３３ ０．１６６７％ 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６

，

８６４

１１

邱莉莉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５００％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６９

，

１７８

１２

王颖慧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５００％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６９

，

１７８

１３

楼金芬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５００％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６９

，

１７７

１４

张婷婷

１０

，

６６６．６７ ０．１３３３％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１

，

４９１

１５

王俊

１０

，

６６６．６７ ０．１３３３％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１

，

４９１

１６

余媛媛

１０

，

６６６．６７ ０．１３３３％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１

，

４９１

１７

黄铭茜

１０

，

６６６．６７ ０．１３３３％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１

，

４９１

１８

储淑贤

１０

，

６６６．６７ ０．１３３３％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１

，

４９１

１９

沈磊

９

，

３３３．３３ ０．１１６７％ ８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３

，

８０５

２０

潘时辉

９

，

３３３．３３ ０．１１６７％ ８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３

，

８０５

２１

张旺

９

，

３３３．３３ ０．１１６７％ ８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３

，

８０５

２２

吕晨光

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６

，

１１８

２３

曾运华

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６

，

１１８

２４

施逍霞

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６

，

１１８

２５

孙红怡

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６

，

１１８

２６

刘剑

６

，

６６６．６７ ０．０８３３％ ６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４３２

２７

邵丽佳

６

，

６６６．６７ ０．０８３３％ ６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４３２

２８

王兰翔

５

，

３３３．３３ ０．０６６７％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７４６

２９

祁本峰

５

，

３３３．３３ ０．０６６７％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７４６

３０

徐辉

５

，

３３３．３３ ０．０６６７％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７４６

３１

徐浩

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００％ ３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３

，

０５９

３２

戎天旭

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００％ ３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３

，

０５９

３３

孙冬润

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００％ ３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３

，

０５９

３４

陈闯

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００％ ３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３

，

０５９

合计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３

，

６１２

，

６０５

表决结果

：

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５

、

现金支付

若盛路通信募集配套资金成功实施

，

则公司于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

，

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

５

，

２５０

万元

；

若盛路通信配套融资未实施

、

配套融资失败或配套融资募集资金不足以支付全部现金对价

，

则公司向交

易对方现金支付进度如下

：

（

１

）

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

，

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

２

，

０００

万元

；

（

２

）

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当年年末后的

１５

个工作日内

，

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

３

，

２５０

万元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６

、

本次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７

、

发行股份的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

１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首次董事会

（

即盛路通信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

）

决议公告日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盛路通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即

２８．６３

元

／

股

。

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在上述股份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本公司如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

除息事项

，

该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

根据盛路通信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除权除息日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盛路通信以现有总股本

１７０

，

０８１

，

９３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２

股

，

因此本

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为

１３．０１

元

／

股

。

其中

，

调整后发行价格

＝

（

调整前发行价格

－

现金分

红

）

／

（

１＋

总股本变动比例

）

＝

（

２８．６３－０．０１

）

／

（

１＋１２０％

）

＝１３．０１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２

）

配套融资的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本次配套融资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首次董事会

（

即盛路通信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

决议

公告日

，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盛路通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即

２８．６３

元

／

股

。

配套融资的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在上述股份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本公司如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

除息事项

，

该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

根据盛路通信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除权除息日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盛路通信以现有总股本

１７０

，

０８１

，

９３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２

股

，

因此本

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为

１３．０１

元

／

股

。

其中

，

调整后发行价格

＝

（

调整前发行价格

－

现金分红

）

／

（

１＋

总

股本变动比例

）

＝

（

２８．６３－０．０１

）

／

（

１＋１２０％

）

＝１３．０１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关联董事杨华

、

郭依勤回避表决

。

８

、

发行数量

（

１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

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总数量

＝

（

交易作价

－

现金对价

）

／

发行价格

根据前述本次交易作价

、

现金对价及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测算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数量

为

２４

，

３６２

，

５５６

股

。

在本次股份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公司如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

除息事项

，

本

次交易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的调整

，

发行股份的数量也将随之进行调整

。

根据盛路通信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除权除息日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盛路通信以现有总股本

１７０

，

０８１

，

９３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２

股

，

因此本

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为

１３．０１

元

／

股

。

按照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１３．０１

元

／

股计算

，

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

（

募集配套资金除外

）

涉及的发行

Ａ

股股票数量合计为

５３

，

６１２

，

６０５

股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２

）

配套融资的股份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中

，

上市公司拟向杨华

、

郭依勤

、

杨振锋

、

孟立坤

、

石河子国杰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６

，

６８０

万元

，

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１００％

。

按照发行价格

２８．６３

元

／

股计算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

金的股份发行数量不超过

９

，

３１８

，

８９６

股

，

其中杨华认购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郭依勤认购不超过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

杨

振锋认购不超过

１

，

４９８

，

０４４

股

，

孟立坤认购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石河子国杰认购不超过

３

，

０２０

，

８５２

股

。

在本次股份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公司如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

除息事项

，

发

行股份的数量也将随之进行调整

。

根据盛路通信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除权除息日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盛路通信以现有总股本

１７０

，

０８１

，

９３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２

股

，

因此本

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为

１３．０１

元

／

股

。

按照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１３．０１

元

／

股计算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涉及的发行

Ａ

股股票数量合计为

２０

，

５０７

，

３０２

股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关联董事杨华

、

郭依勤回避表决

。

９

、

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１０

、

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

１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锁定期

根据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的约定

，

交易对方各自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安排如下

：

序号 交易对方 以持有的南京恒电股权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限售期

１

杨振锋

１

、若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承诺净利润，或者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

利润，但已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以持有南京恒电股权认购而取得的盛路通信

３０％

的股份扣除已

补偿股份（若有）的数量，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后可以解禁；

２

、若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不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或者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但已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以持

有南京恒电股权认购而取得的盛路通信剩余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可以解禁

２

孙小航、吕继、李益兵、钟玮

１

、若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承诺净利润，或者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

利润，但已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以持有南京恒电股权认购而取得的盛路通信

３０％

的股份扣除已

补偿股份（若有）的数量，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后可以解禁；

２

、 若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不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 或者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但已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以持有南京恒电股

权认购而取得的盛路通信累计

６０％

的股份扣除已补偿股份（若有）的数量，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二

十四个月后可以解禁；

３

、若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不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或者南京恒电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但已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以持

有南京恒电股权认购而取得的盛路通信剩余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可以解禁

３

葛虎、杨洁、黄林锋、顾小

军、董自兵、邱莉莉、王颖

慧、楼金芬、张婷婷、王俊、

余媛媛、黄铭茜、储淑贤、沈

磊、潘时辉、张旺、吕晨光、

曾运华、施逍霞、孙红怡、刘

剑、邵丽佳、王兰翔、祁本

峰、徐辉、徐浩、戎天旭、孙

冬润、陈闯

以持有南京恒电股权认购而取得的盛路通信全部股份扣除已补偿股份（若有）的数量，自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可以解禁

表决结果

：

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２

）

募集配套资金涉及股份的锁定期

向杨华

、

杨振锋

、

郭依勤

、

孟立坤及石河子国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发行的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

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关联董事杨华

、

郭依勤回避表决

。

１１

、

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上市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权比例共

享

。

自审计

（

评估

）

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期间

，

南京恒电除转增注册资本外不进行分红

。

交割日后

，

南京恒电的滚存未

分配利润由盛路通信享有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１２

、

标的资产的过户及违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全

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本协议各方同意

，

在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

以正式书面批复

为准

）

且上市公司同意进行交割的情况下

，

尽快完成标的资产的股权变更登记事宜

。

本协议项下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规定的有关义务

、

所作出的承诺

、

声明和保证

，

即视为该方违约

。

因违约方

的违约行为而使本协议不能全部履行

、

部分不能履行或不能及时履行

，

并由此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

，

该违约方应

根据违约的程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１３

、

标的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归属

自定价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期间

，

标的资产实现的全部收益由公司享有

，

标的资产出现的亏损则由交易对方以

现金方式全额向受让方弥补

，

交易对方应按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签署日持有的南京恒电股权比

例承担补偿义务

。

关于标的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

，

由公司指定的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审计机构在标的资产

完成交割后的

１５

个工作日内审计确认盈亏情况

，

并以标的资产交割日上一个月的最后一天作为审计基准日

；

若标

的资产发生亏损

，

则交易对方应在上述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全额补足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１４

、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用途如下

：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１

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

５

，

２５０

２

支付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费用

１

，

５００

３

偿还标的公司所欠关联方款项

２

，

９３０

４

合正电子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车载智能屏互联系统产业化及技术改造项目

５

，

０００

５

标的公司运营资金安排

１２

，

０００

合计

２６

，

６８０

表决结果

：

同意

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关联董事杨华

、

郭依勤回避表决

。

１５

、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

。

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

，

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成日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及取得本次交易可能涉及的其他必要批准后

方可实施

，

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

三

、

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次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

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重组是否符合中国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

规定

》

第四条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审慎分析

，

认为

：

１

、

本次交易标的为杨振锋

、

孙小航等

３４

名股东持有的南京恒电

１００％

的股权

。

南京恒电致力于微波混合集成

电路相关技术在机载

、

舰载

、

弹载等多种武器平台上的应用

；

南京恒电产品包括微波放大器

、

开关

、

衰减器

、

移相器

、

限幅器

、

检波器

、

基本无源电路

、

频率源

、

其他定制微波电路等

，

主要为雷达

、

电子对抗和通信系统提供配套

。

本次交

易拟购买的资产不涉及需要立项

、

环保

、

行业准入

、

用地

、

规划

、

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

及的相关报批事项

，

已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详细披露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

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

出特别提示

。

２

、

交易对方所持有的南京恒电股权权属清晰

，

不存在信托安排

、

不存在股份代持

，

不代表其他方的利益

，

且该

股权未设定任何抵押

、

质押等他项权利

，

亦未被执法部门实施扣押

、

查封

、

司法冻结等使其权利受到限制的任何约

束

，

不存在禁止转让

、

限制转让或者被采取强制保全措施的情形

，

股权过户不存在法律障碍

，

前述股权状况持续至

该股权登记至公司名下

。

南京恒电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

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

、

延期出资

、

抽逃出资等违

反其作为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

３

、

南京恒电拥有完整的资产和独立的业务体系

，

本次交易不影响上市公司在人员

、

采购

、

生产

、

销售

、

知识产权

等方面保持独立

。

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利于公司在人员

、

采购

、

生产

、

销售

、

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

４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南京恒电将纳入上市公司合并范围

。

本次交易将有利于强化公司在军工电子领域的业务

布局

，

优化公司的业务结构

，

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

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独立性

、

规范关联

交易

、

避免同业竞争

。

综上

，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

的规定

。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以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公司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构成关联交易

＞

的议

案

》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对比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盛路通信 南京恒电 交易金额

南京恒电相关指标的选取标

准

财务指标

占比

资产总额

１５１

，

９０８．２０ １２

，

３９６．４３ 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３７％

资产净额

１２３

，

１０４．１６ ６

，

１００．９２ 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９２％

营业收入

５２

，

５９６．７８ ９

，

０６０．２８ － ９

，

０６０．２８ １７．２３％

注

：

在计算财务指标占比时

，

盛路通信及南京恒电的资产总额

、

资产净额和营业收入均取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４

年

度财务报表

，

净资产额为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

南京恒电的资产总额

、

资产净额指标根据

《

重大重组管理办法

》

的

相关规定

，

以本次交易的成交金额

７５

，

０００

万元为依据

。

根据

《

重大重组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因本公司控股股东

、

董事长杨华及董事郭依勤认购本次配套融资所发行股份

，

所以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五

、

以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因本公司控股股东

、

董事长杨华及董事郭依勤认购本次配套融资所发行股份

，

所以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关

联董事杨华

、

董事郭依勤回避表决

。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六

、

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

＞

的

议案

》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

“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５１９

号

”《

资产

评估报告

》，

采用收益法对南京恒电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７５

，

１８８．７４

万元

。

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

，

确定南

京恒电

１００％

股权的作价为

７５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８．６３

元

／

股

（

即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根据盛路通信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除权除息日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盛路通信以现有总股本

１７０

，

０８１

，

９３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２

股

，

因此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为

１３．０１

元

／

股

。

其

中

，

调整后发行价格

＝

（

调整前发行价格

－

现金分红

）

／

（

１＋

总股本变动比例

）

＝

（

２８．６３－０．０１

）

／

（

１＋１２０％

）

＝１３．０１

。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以资产评估值为基础协商确定价格

；

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

，

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发

行价格

。

本次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作价公允

，

程序

公正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

七

、

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

评估方法

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

的议案

》

公司聘请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

，

其已出具

“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５１９

号

”《

评

估报告

》。

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在详细核查了有关评估事项以后

，

现就评估机构的

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如下意见

：

１

、

公司聘请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资产评估业务资格

。

本次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

合法合规

，

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本公司及交易各方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

突

，

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

２

、

本次重组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有关法规与规定

、

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及准则

、

符合评估

对象的实际情况

，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

３

、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

为本次交易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

中联资产评估

集团有限公司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对标的资产股权价值进行了评估

，

并最终选择了收益法

的评估值作为本次评估结果

。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

，

遵循独立

、

客观

、

公正

、

科学的原则

，

按照公认的资产

评估方法

，

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

对交易标的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

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

，

与

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

４

、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作价是以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资产评估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结果为依

据

，

标的资产定价合理

。

综上所述

，

董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中所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

评

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

，

本次交易定价公允

。

八

、

以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

、

审阅报告及评估报告

＞

的

议案

》

公司董事会批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次交易出具的

“

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９０７２９

号

”《

审

计报告

》、“

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４５００６８

号

”《

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阅报告

》、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交

易出具的

“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５１９

号

”《

评估报告

》。

公司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

、

审阅报告及评估报告的具体内

容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披露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九

、

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与杨振锋

、

孙小航

、

吕继

、

李益兵

、

钟玮

、

葛虎

、

杨洁

、

黄林锋

、

顾小军

、

董自兵

、

张婷婷

、

王俊

、

沈磊

、

潘时辉

、

张旺

、

吕晨光

、

曾运华

、

刘剑

、

王兰翔

、

祁本锋

、

徐浩

、

邱莉莉

、

王

颖慧

、

楼金芬

、

余媛媛

、

黄铭茜

、

储淑贤

、

施逍霞

、

邵丽佳

、

徐辉

、

戎天旭

、

孙红怡

、

孙冬润

、

陈闯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与杨振锋

、

孙小航

、

吕继

、

李益兵

、

钟玮

、

葛虎

、

杨洁

、

黄林锋

、

顾小军

、

董自兵

、

张婷婷

、

王俊

、

沈磊

、

潘时

辉

、

张旺

、

吕晨光

、

曾运华

、

刘剑

、

王兰翔

、

祁本锋

、

徐浩

、

邱莉莉

、

王颖慧

、

楼金芬

、

余媛媛

、

黄铭茜

、

储淑贤

、

施逍霞

、

邵

丽佳

、

徐辉

、

戎天旭

、

孙红怡

、

孙冬润

、

陈闯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恒电电子有

限公司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

、

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与杨振锋

、

孙小航

、

吕继

、

李益兵

、

钟玮

、

葛虎

、

杨洁

、

黄林锋

、

顾小军

、

董自兵

、

张婷婷

、

王俊

、

沈磊

、

潘时辉

、

张旺

、

吕晨光

、

曾运华

、

刘剑

、

王兰翔

、

祁本锋

、

徐浩

、

邱莉莉

、

王

颖慧

、

楼金芬

、

余媛媛

、

黄铭茜

、

储淑贤

、

施逍霞

、

邵丽佳

、

徐辉

、

戎天旭

、

孙红怡

、

孙冬润

、

陈闯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利

润补偿协议

＞

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与杨振锋

、

孙小航

、

吕继

、

李益兵

、

钟玮

、

葛虎

、

杨洁

、

黄林锋

、

顾小军

、

董自兵

、

张婷婷

、

王俊

、

沈磊

、

潘时

辉

、

张旺

、

吕晨光

、

曾运华

、

刘剑

、

王兰翔

、

祁本锋

、

徐浩

、

邱莉莉

、

王颖慧

、

楼金芬

、

余媛媛

、

黄铭茜

、

储淑贤

、

施逍霞

、

邵

丽佳

、

徐辉

、

戎天旭

、

孙红怡

、

孙冬润

、

陈闯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恒电电子有

限公司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议

》。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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